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核意见公示

按照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22号）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》（建市〔2015〕20号）和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》（建市〔2014〕159号）的规定，经企业申报，我委近期对重庆青松建筑装饰工程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申请增项资质的材料进行了审查，并进行了审查意见汇总，现将审查意见予以公示（审查情况附后）。公示截止日期为2022年10月20日。
 1.公示期内，任何单位及个人均可对公示企业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举报，单位举报应加盖公章，个人举报应署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，举报应附详细证明，以便核查。
 2.公示期内，如企业对申报的人员、设备和业绩等情况的审查意见有异议，可以书面形式提供陈述材料，于2022年10月20日前报送我委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申诉材料只能对申请材料进行解释和说明，但不得增加新的人员、设备和业绩等材料。申诉材料有弄虚作假的，将依法予以处理。
   联系地址：重庆市铜梁区白龙大道138号
   邮    编：402560      联系电话：456932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9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第十二批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核结果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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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请事项
	公示意见
	结论

	重庆青松建筑装饰工程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	增项
	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、消防设施工作专业承包二级
	符合要求
	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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